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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津市城市管理系统 

法律法规规章执行情况 

报告、检查制度实施办法 

（试行） 

     

第一章  总 则 

     

第一条  为加强我市城市管理系统行政执法监督工作，

及时掌握、监督城市管理系统法律法规规章贯彻实施情况，

根据《天津市行政执法监督规定》等有关规定，结合实际，

制定本办法。      

    第二条  本办法所称法律法规规章是指立法机关制定

的，主要由城市管理系统具体负责实施的法律法规规章。          

    第三条  本办法所称执行情况报告制度，是指法律法规

规章规定负有管理、执法职责的市公用事业管理局、市城市

管理委相关处室和所属综合行政执法机构以及各区城市管

理委在法律法规规章实施一定时间后，将执行情况书面向市

城市管理委执法监督部门报告的制度。      

本办法所称执行情况检查制度，是指市城市管理委对市

公用事业管理局、委相关处室和所属综合行政执法机构以及

各区城市管理委法律法规规章执行情况进行检查、监督活动

的制度。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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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 执行情况报告 

     

第四条  市公用事业管理局、市城市管理委相关处室和

所属综合行政执法机构以及各区城市管理委每年度 1 月 31

日前，对负责实施的法律法规规章对照工作职责对其中涉及

条款制定本年度实施方案，书面报送市城市管理委执法监督

部门。 

新颁布法律法规规章生效后 3个月内，负责实施的市公

用事业管理局、市城市管理委相关处室和所属综合行政执法

机构以及各区城市管理委应当对照工作职责对其中涉及条

款制定本年度实施方案，书面报送市城市管理委执法监督部

门。 

第五条  实施方案应当包括以下内容：         

（一）法律法规规章实施步骤及工作计划； 

（二）拟将建立的配套制度或设想；   

（三）对相关部门的培训计划；         

（四）其他。        

第六条  市公用事业管理局、市城市管理委相关处室和

所属综合行政执法机构以及各区城市管理委每一季度末月

25 日前、每年度 12 月 30日前，应将本季度、本年度对负责

实施的法律法规规章的执行情况书面报送市城市管理委执

法监督部门。 

    第七条  执行情况报告应包括以下内容：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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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法律法规规章执行概况及其成效；      

（二）有关配套制度或措施的制定及执行情况；      

（三）有关执法档案的建立和执法情况的统计结果；      

（四）实施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及解决对策；      

（五）有关典型案件及其分析处理情况。           

    第八条  法律法规规章执行情况报告以主要的法律法

规规章为主，对相互之间关联不大的法律法规规章应分别报

告。      

    第九条  报告内容必须实事求是，客观、具体、准确反

映贯彻实施情况。          

 

第三章  执行情况检查 

 

第十条   法律法规规章执行情况检查的项目和重点，

根据下列情况确定： 

（一）根据上级人民政府或同级人民政府的部署确定重

点检查项目； 

（二）根据权力机关的决定确定检查项目； 

（三）根据同级人民政府的工作重点及本行政区域内存

在的社会反响较大的问题确定检查重点。 

第十一条  全系统法律法规规章执行情况检查由市城

市管理委执法监督部门负责组织实施，可采用自查和抽查方

式进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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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部署自查。指市、区城市管理委根据检查项目进

行自查或市城市管理委根据需要布置市公用事业管理局、市

城市管理委相关处室和所属综合行政执法机构以及各区城

市管理委开展自查,自查部门向部署单位报告自查情况的方

式；      

（二）组织明查、暗查。指在市城市管理委统一组织下，

集中人员统一或分组进行检查；      

（三）相互抽查。指在市城市管理委的统一组织下，对

不同区城市管理委一个或几个法律法规规章执行情况进行

相互检查的方式。 

第十二条  市公用事业管理局、市城市管理委相关处室

和所属综合行政执法机构以及各区城市管理委，负责本单

位、本处室法律法规规章执行情况检查的自查工作，并向市

城市管理委执法监督部门报送执行情况检查专题报告。 

第十三条  执行情况检查内容包括以下方面： 

（一）有关行政管理、行政执法配套制度或措施的制定

及执行情况； 

（二）行政管理、行政执法工作程序及制度的建立情况；   

（三）工作档案建立情况；      

（四）行政执法案件办理情况；    

（五）罚没款及罚没财物的管理和处理情况；        

（六）其他需要检查的项目。      

第十四条  检查人员有权要求被检查单位和有关人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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介绍其相关工作情况，提供有关资料，被检查单位应予支持。      

检查人员在履行检查职责时应实事求是，客观反映检查

中存在的问题，应及时向被检查单位指出并提出改进意见。 

 

第四章  责 任 

     

第十五条  市城市管理委执法监督部门以及各区城市

管理委负有法制（执法监督）职责的部门负责法律法规规章

执行情况报送工作的督促、检查。对迟报的责令限期补报；

对责令限期补报仍不按期报送或拒报的，可建议相关单位予

以通报批评以及对直接责任人员予以行政处分。  

     

第五章  附 则 

     

第十六条 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试行，试行期 1年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